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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屬年金領受人重複支領定期性給付查驗操作手冊 

 
一、 辦理法令依據：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（以下簡稱退撫法）第 45

條第 4項、第 46 條第 2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59 條、第 115 條規定，

支（兼）領月退休金公務人員於 108 年 7 月 1日以後亡故者，其遺

族領受遺屬年金者(A)，不得同時領有依本法規定核給之退休金、

撫卹金、優惠存款利息，或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，

依其他退休（職、伍）、撫卹及年資結算法令或規章審（核）定，並

由政府預算或公營事業機構支給定期且持續給與之退離給與相當

給付（以下簡稱定期性給付）(B)；上開定期性給付不包含於公部

門參加各類社會保險所支領之養老年金或老年年金，及依勞工退休

金條例請領之月退休金。 

備註： 

(A) 指支(兼)領月退休金之退休公務人員，於 108 年 7 月 1 日以後亡

故，其遺族領有遺屬年金者。 

(B) 指領有政府編列預算或公營事業機構支給相當於退離給與之定

期性給付，資料來源包含： 

1. 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提供領有退撫新制實施前之月退

休金、遺屬年金及月撫卹金者（僅退休公教人員及其遺族） 

2. 臺灣銀行提供領有優惠存款利息者 

3.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提供領有退撫新制實施前之月退

休俸及遺屬年金者（僅退伍軍職人員及其遺族） 

4. 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提供領有退撫新制實施前之年撫金者 

5. 公營事業機構主管機關提供領有各該公營事業機構之定期性

給付者 

6.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提供領有退撫新制實施後之月

退休金（俸）、遺屬年金及月撫卹金（年撫金）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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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案例說明 

案例一：遺族先於 A機關支領[遺屬年金]，後於 B機關支領[月退休金] 

(資料來源：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-基本資料維護作業、眷屬資料) 

 

遺族於 A機關支領遺屬年金，領受起始日 111.8.1，領卹權為「是」 

(註：領卹權為「是」即可產製於發放清冊) 

 

 

A 遺屬年金發放機關，至「退休撫卹查驗系統」項下「退休撫卹查驗結果」進行查

驗檢核： 

【依個人】 

查驗顯示遺族，月退休金起始日期 112.2.1，如下圖 

 

【依查驗機關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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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驗顯示帶出遺族於 B機關支領月休金資料 

本案例(先支領公務人員之遺屬年金再支領教育人員之月退休金)後續處理： 

1. 請遺屬年金發放機關，與月退休金發放機關確認，如實際有同時支領定期給付

情形，上開 2 機關應依退撫法第 45 條第 4 項規定意旨，確認遺族意願，遺族

如欲繼續領取月退休金，應依退撫法第 45 條第 4 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115 條第

4項規定，自領有月退休金之日起終止支給遺屬年金，並繳回溢領金額。此時

得由其餘遺族依規定請領亡故退休人員應領一次退休金之餘額，無餘額者，不

再發給；遺族如仍欲繼續支領遺屬年金，應追溯放棄原領取之月退休金，並經

權責機關同意，且遺族溢領之相關給與皆應繳回；申請放棄原領之月退休金，

應依其適用法令規定辦理。 

2. 如實際未產製遺屬年金發放予遺族，請於【基本資料維護作業】-【眷屬】將領

卹權設為「否」，或登打「領卹期限迄日」，避免下個月查驗再次產出。 

 

案例二：遺族於 A機關支領[遺屬年金]，並於 B機關支領[遺屬年金] 

(資料來源：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-基本資料維護作業、眷屬資料) 

 

遺族於「A遺屬年金發放機關」，領卹權=是，並於 110.6.1 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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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族於「B遺屬年金發放機關」，領卹權=是，並於 110.11.1 起 

 

 A、B 遺屬年金發放機關，分別進行查驗檢核： 

 【依個人】 

顯示遺族甲〇〇，於 A機關支領月撫慰(遺屬年)金，起始日期 110.6.1 

顯示遺族甲〇〇，於 B機關支領月撫慰(遺屬年)金，起始日期 110.11.1 

如下圖 

 

【依查驗機關】 

前方帶出遺族支領月撫慰(遺屬年)金資料，後方帶出退撫(亡故者)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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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例（皆為公務人員）後續處理： 

1. 請 A、B 機關確認遺族是否有同時支領 2 機關遺屬年金情形，如有，A、B 機

關應依退撫法第 45 條第 4項規定意旨，確認遺族意願，遺族如欲繼續領 A機

關之遺屬年金，應由 B機關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報請本部或審定機關撤銷遺

屬年金之審定，另由遺族改申領遺屬一次金；遺族如仍欲領 B機關之遺屬年

金，應依退撫法第 45條第 4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115 條第 4項規定，自領取 B

機關之遺屬年金之日起終止支給A機關之遺屬年金，並繳回溢領之遺屬年金。

此時得由其餘遺族依規定請領 A機關亡故退休人員應領一次退休金之餘額，

無餘額者，不再發給。又本案遺族溢領之相關給與皆應繳回；改申領遺屬一

次金者，應繳回溢領之遺屬年金。 

2. 如實際僅於 A 機關支領，請 B 機關於【基本資料維護作業】-【眷屬】將領卹

權設定為「否」，或登打「領卹期限迄日」，避免下個月查驗再次產出 

 

案例三：遺族先於 A機關支領[月撫卹金]，後於 B機關支領[遺屬年金] 

 (資料來源：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-基本資料維護作業、眷屬資料) 

 

 遺屬年金發放機關，進行查驗檢核： 

 【依個人】 

顯示遺族支領月撫卹金，起始日期 106.3.1，終止日期 116.2.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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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圖 

 

 

【依查驗機關】 

前方帶出遺族支領月撫卹金資料 

 

本案例(皆為公務人員)後續處理： 

1. 請遺屬年金發放機關，與月撫卹金發放機關確認，如實際有同時支領 2項定期

給付情形，上開 2 機關應依退撫法第 45 條第 4 項規定意旨，確認遺族意願，

遺族如欲繼續支領月撫卹金，應由遺屬年金發放機關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報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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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或審定機關撤銷遺屬年金之審定，另由遺族改申領遺屬一次金；另於【基

本資料維護作業】-【撫慰(遺屬)停發註記】註記「停發起迄日」(避免後續再

產製於發放清冊內)。 

2. 遺族如欲繼續領取遺屬年金，應放棄原先領之月撫卹金，並經權責機關(本部

或審定機關)同意，追溯至開始領取遺屬年金時生效，此時得由其餘遺族依退

撫法第 62 條第 3 項及第 6 項規定辦理；另由月撫卹金發放機關於【基本資料

維護作業】-【眷屬】將領卹權設定為「否」，或登打「領卹期限迄日」，避免下

個月查驗再次產出，並繳回溢領之金額。 

3. 又本案遺族溢領之相關給與皆應繳回；改申領遺屬一次金者，應繳回溢領之遺

屬年金。 


